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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农 业 大 学 水 利 学 院 文 件  

 

 

院政发〔2021〕5号 

 

 

  水利学院关于《本科专业毕业要求达成

评价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课程组负责人、任课教师： 

为有效开展毕业要求达成评价，根据新修订的 2019 版

人才培养方案，现将相关工作要求如下： 

一、评价执行主体和任务 

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由教师（课程组）负责，采用定性

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评价；课程评价和课程支撑毕业要求

达成评价由教研室（系）负责，其中课程评价属于合理性

审查，评价结果是否合理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。课

程支撑毕业要求达成评价，采用定量计算分析方法；毕业

要求和培养目标两项评价在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，

具体由认证办公室负责完成，其中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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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评价，毕业要求跟踪反馈问卷调查属于外部评价，内

容主要包括应届毕业生自评、往届毕业生反馈、用人单位

反馈三个方面。培养目标达成评价，一是基于毕业要求达

成评价结果，二是基于毕业生跟踪反馈和社会评价结果，

综合分析确定。 

二、评价周期、评价对象与评价结果作用 

评价周期为四年，在一个评价周期内： 

（一）毕业要求达成评价需对每一届毕业学生，评价

结果用于本专业持续改进以及人才培养方案修订。 

（二）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是本专业所有在校学生，每

学期课程结束进行，评价结果用于教师教学过程的持续改

进。 

（三）课程支撑毕业要求达成评价，在一个评价周期

内不少于 2次，评价抽取课程应考虑各种类型课程的匹配

度，必须含高支撑课程，并体现强、中、弱支撑关系。 

（四）毕业要求跟踪反馈问卷调查与培养目标达成评

价针对不同对象，可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方式进行，一般针

对用人单位、校友及社会相关单位，采用定期或不定期调

研、访谈、座位谈等，结果用于本专业持续改进以及人才

培养方案修订，应届毕业生一般一年一次。 

三、评价方法与数据采集 

评价方法:定量评价法(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)、定性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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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法(问卷调查法)及综合评价法(定量定性综合法)。 

（一）定量评价法 

是基于课程教学考核的评价方法，包括理论教学、实

践教学在内的所有教学环节，其数据来自课程的形成考核

（预习、课堂测试、单元测试、课堂讨论）、期末考试试

卷、实验报告、作业和实习报告等。 

（二）定性评价法 

采用等级赋分值法，等级内容一般用“满意、掌握、

重要、支撑”等；等级区分度一般用 4-6 个等级，如等级

为 4 个级，等级评价内容区分度为“满意、比较满意、基

本满意、不满意”或“掌握、比较掌握、基本掌握、不掌

握”等。 

（三）定量定性综合法 

应合理设置定量与定性的权重，进行分析计算。 

数据采集: “云农考勤”教务管理平台以及基于“雨

课堂”、“智慧树”等智慧教学平台，完成教学形成考核数

据采集，基于“问卷星”完成问卷跟踪反馈调查数据采集

与分析。 

原水利学院关于本科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工作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（院政发[2017] 4 号）同时作废。 

 

  




